主日信息講壇
創18:1-33節 上帝親自來探訪 郝萬以嘉師母 03-25-2018
創世記18章非常特別，整章充滿了上帝和人的談話。祂和人這麼親近，坐在樹下和人一起吃餅、吃牛排、談天、告訴人「明年要生一個兒子」、將要毀滅一個城，還讓人和衪來來回回討論了很久。33節聖經，描述了上帝這麼願意聽我們講話！我想，上帝真的不需要這樣和我們溝通，衪決定了、去做、就好了，衪為甚麼要花這麼多時間探訪人呢？第1節「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。」「顯現」就是神真的出現在人的面前，所以今天的題目是「上帝親自來探訪」。
我跟郝牧師服事主三十多年，從加州到紐約，我們經常探訪人，有慕道友、弟兄姊妹、他們的親友，數不清的人。一姊妹說：郝師母，妳第一次到我家....我答：甚麼時候到過妳家？忘了！我們探訪的有大家庭、小家庭、窮人區、富人區。在San Jose時，我們因著探訪，Sunnyvale, Mountain View, Cupertino都很熟。在紐約，我們去過一些髒亂的政府樓，也去過長島一些豪華別墅。各地的醫院Elmhurst¸ Flushing, Long Island、老人院、Manhattan的精神病院、還有過了Whitestone bridge在Bronx一個癌症末期的Hospice(安寧病房)，我們都去過。我們的家也開放給無數個聚會，有多到40-50人，樓梯都坐滿了人。也有年青人的小組來烤肉…中文、英文的。為甚麼我們要去探訪？打個電話就好了？為甚麼要邀人出來吃飯？面對面和送一封email有甚麼不一樣？面對面，生活就溶在一起了！你到別人的家，別人到你的家，代表每個人家裡的門都是打開的，進了你的家就好像是你的家人一樣。
為甚麼上帝要來探訪亞伯拉罕呢？上帝也可以用異象或用異夢告訴亞伯拉罕，就像創12章「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，你要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…」，亞伯拉罕是很聽話的。為甚麼上帝要親自來顯現？你發現上帝很喜歡和人相交(fellowship)、和人有親密的關係、有來有往，與我們在一起分享。
這段經文是上帝和亞伯拉罕三方面的分享。第一，分享一起的生活(創18:1-8)，英文就是doing life together。你不要覺得上班或打手機和上帝有甚麼關係？上帝很喜歡我們的生活和衪的生活在一起。在幔利橡樹下享受和人一起吃飯、享受亞伯拉罕幫衪洗腳，上帝喜歡我們歡迎他、把最好的給他。第二，分享一個好消息、一個祝福 (18:9-15)：明年他們會得一個兒子。第三，分享一個壞消息、一個審判(18:16-33)：是對所多瑪城，因為那地罪惡甚大。上帝喜歡跟人分享衪的生命、衪的計劃和旨意。
I.分享一起生活 (創18:1-8)
上帝來探訪時，我們看到亞伯拉罕的hospitality (慷慨好客)。注意，慷慨好客是不求回報的。有人說，我遵行了上帝的話，我該做的都做了，但是他做的心不甘情不願。做了，但期待回報，沒有回報時，他很痛苦！但亞伯拉罕在接待時，他就是「給」！
1-8節「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。那時正熱，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，舉目觀看，見有三個人在對面站著。他一見，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，俯伏在地，說：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離開僕人往前去。容我拿點水來，你們洗洗腳，在樹下歇息歇息。我再拿一點餅來，你們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後往前去。你們既到僕人這裡來，理當如此。他們說：就照你說的行吧。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見撒拉，說：你速速拿三細亞細麵調和做餅。亞伯拉罕又跑到牛群裡，牽了一隻又嫩又好的牛犢來，交給僕人，僕人急忙預備好了。亞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並預備好的牛犢來，擺在他們面前，自己在樹下站在旁邊，他們就吃了。」這裡看到亞伯拉罕的慷慨好客的三點：亞伯拉罕的熱情、誠懇、和謙卑。
A. 亞伯拉罕的熱情（動作：快）
有些人接待人時是冰冷的，動作很慢，好像不想招待你。但有些人動作很快，你要咖啡嗎？還是茶？讓人感覺非常舒服。上帝來到亞伯拉罕面前，他非常熱情，從哪裡看出？他的動作很快！第2節「....他一見，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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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。」亞伯拉罕這時已經99歲，你有沒有看過99歲的老人家跑著接待人？第6節「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見撒拉說：你速速拿三細亞細麵調和做餅。」第7節「亞伯拉罕又跑到牛群裡…。」亞伯拉罕的動作快，表現出他接待人的熱情！
郝牧師上博士班時有一門課，是要他們體驗做一天的流浪漢。所以他們不可以穿很多，當晚是住在一個教堂，很冷、沒開暖氣，每人發了一條薄毯子。郝牧師說：怎麼睡，都睡不著。好不容易第二天早上起來了，他們要去街上討quarter，把自己當作流浪漢，學生個個都要出去，有白人、黑人、西班牙人，他是中國人。剛開始郝牧師跟那些穿西裝的要quarter，後來發現越有錢的越小氣，他們看都不看他一眼，或是很看不起、繞過他走開。只有一個看起來很貧窮的黑人老太太，很快、很熱心的給了他一把quarters，貧窮人竟然是最大方的！
希伯來書13:2說：「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，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。」接待陌生人、給陌生人恩典，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、接待了上帝，這就是為甚麼上帝稱亞伯拉罕為衪的朋友！聖經裡至少有三處說到亞伯拉罕是衪的朋友，因為亞伯拉罕的性格和上帝的性格相像，慷慨大方！你的性格若是像上帝，上帝就是你的朋友！
B. 亞伯拉罕的誠懇 （給：最好）
1節說，亞伯拉罕是在「幔利橡樹」那裏，幔利橡樹是在以色列南邊的希伯崙，今天這城還在，是個非常古老的城，比很多埃及的古城還要久。1節說「那時正熱」，希伯崙旁邊是沙漠，在正午，溫度都是超過華氏一百度。老實說，天很熱時，你動都不想動。就在「正熱」，亞伯拉罕看到三個人，他並不知道這三人是神或天使。希伯來文很清楚，三個人，「人」是用anashim，單數是eesh，anashim是人或男人的複數。所以，亞伯拉罕以為是三個陌生的旅客，又渴、又累，所以他說：求你們多留一下、休息一下。6節說：亞伯拉罕請撒拉「拿三細亞細面調和作餅」待客。其實亞伯拉罕的邀請和他後來真正所提供的服務，差別很大。他原本請他們留下，只是洗洗腳、吃一點餅，結果，一點餅變成牛排大餐。這餐可稱為Abe’s all you can eat steakhouse (隨你所吃的亞伯拉罕牛排館)，因為他竟然去殺了「一隻又嫩又好的牛犢」(v. 7)，至少100磅。那時沒有冰箱，牛犢殺了就要吃完，可見亞伯拉罕招待陌生人的真誠！一個誠懇接待的人，不會拿出昨天的剩菜，而是做新菜，並會把最好的拿出來。
一次郝牧師問我：為甚麼妳的車子放了很多$1？我說：有時開車經過看到流浪漢，我再去打開皮包拿錢會來不及。所以我就放很多$1，這樣比較快，車窗一放下來就可以把錢給他。也許他拿這$1去買一條面包。上帝喜歡我們的手是打開的、上帝喜歡我們的心是慷慨的，好像衪一樣，而且你給，是不求回報，真的是這樣！
不久前，有對夫妻吵得的很厲害，很多家庭問題。我說：我請你們吃飯，父母也一起來。吃飯時，這姊妹看到我手上有個戒指，就說：這戒指很漂亮，哪裡買的？我說：這是Elat (以拉他)的石頭，在以色列，很便宜，大概$20，我戴的東西大多都不超過$30。但我請那餐飯卻花費$30的幾倍。如果一餐飯能夠挽救一個婚姻，值得嗎？太值得了，這是金錢換不到的。今天上帝讓我們的手很鬆，代表我們知道，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給的。我們只是在神的家中互相流通而己！真的，有時候是別人祝福我，有時候是我祝福別人！如果今天上帝不給你，你甚麼都沒有。

我們看到亞伯拉罕的誠懇，他請撒拉烤新的餅、選了一隻最好的牛犢，不知不覺，他就接待了天使和上帝。你想，上帝被這樣接待，開不開心？你若這樣接待人，上帝天天都要到你家作客。
我有一位神學生很可愛，一次他作見証，說：一天他得到一份很貴重的禮物，一大包魚翅。他想，一定要跟團契的弟兄姊妹分享。他聯絡大家，下周到他家聚會，他要煮一大鍋魚翅湯。那天他正放魚翅進去煮湯時，忽然有點捨不得，就放了一半，把另外一半收起來。正常嗎？很正常！大部份的人都會這樣做，他已經很不錯，把最愛的拿出來分給大家。當他正要收時，上帝說：你愛我就是這樣多嗎？他突然好難過，說：主啊，我奉獻給你時，甚麼都給了，怎麼這時候這麼軟弱？給弟兄姊妹就是給上帝！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就是做在上帝身上！你想，他最後有沒有全都倒進去湯裡？有！上帝一感動他，他的心就柔軟了。那天團契的弟兄姊妹都吃的好開心，說：從沒有吃過這麼好吃、這麼多魚翅的魚翅湯！
C. 亞伯拉罕的謙卑 （站在旁邊：如同僕人）
第8節，在樹下的時候，是誰在吃？那三個人。亞伯拉罕呢？他把所有的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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擺在他們面前，自己在樹下站在旁邊。「站在旁邊」就是做waiter (服務員)，在旁邊侍候，顯出他的謙卑。我曾經有4年帶英文堂的年青人去墨西哥宣教，當地的水是不能喝的，我們都要喝美國機構帶過來的水。宣教的最後一天，當地的教會很熱情地預備了好幾桌的大餐請我們。我發現，只有我們短宣隊在吃，所有墨西哥的弟兄姊妹都不吃，站在旁邊看。我說：你們要不要一起吃？他們都說：不要、不要，我們在旁邊站著是服事！後來我們拉肚子的人很多，我也是其中一個。但是他們的愛心，我們不會拒絕，拉肚子也要吃。
我們家裡常常接待不同的牧者。有位牧師是我們的講員，幾天住在我們家，那時我兩個孩子都還小，所以我們家的碗槽常堆滿了碗，因為我很忙，都是等到有時間才去洗。一天，我發現碗都洗乾淨了。我就跟郝牧師謝謝，他說：我沒有洗啊。那是誰洗的？牧師！真不好意思，他是講員，到我們家還洗碗。後來我謝謝那牧師，他說：我很喜歡洗碗，我們家的碗都是我洗的。而且我洗碗很專業，只用一點洗潔精、一碗水，整水槽的碗都洗乾淨。有人住你家，被你接待，那個感覺和住旅館是不一樣的。他住在你家，我們生命就有了交流，像家人一樣。
另有位比較年長的牧師，也是講員，住在我家。在半夜，聽到他疼痛大叫，我趕快把郝牧師叫醒。郝牧師進去客房，發現他的腿抽筋。他年紀很大，郝牧師就幫他揉腿，過了半小時，他平安入睡。你想，我們的關係會不會不一樣？當然不一樣！他不只是一個講員，而是在基督裡，我們的生命有了美好的交流。我們看到亞伯拉罕doing life with God (和上帝分享生命)，上帝非常喜悅！
II.分享一個祝福 (創18: 9-15)
上帝和亞伯拉罕分享的第二點，是個好消息。9-14節說「 他們問亞伯拉罕說：你妻子撒拉在那裡？他說：在帳棚裡。三人中有一位說：到明年這時候，我必要回到你這裡；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。撒拉在那人後邊的帳棚門口也聽見了這話。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，撒拉的月經已斷絕了。撒拉心裡暗笑，說：我既已衰敗，我主也老邁，豈能有這喜事呢？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：撒拉為什麼暗笑，說：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養嗎？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？到了日期，明年這時候，我必回到你這裡，撒拉必生一個兒子。」
這三人分兩組，一人報好消息，兩人報壞消息。上帝和亞伯拉罕分享了一個祝福，第10節「三人中有一位」說：到明年的這時，撒拉必生兒子。在古時接待男性客人時，女人不出來，撒拉雖然在帳棚裡，但是她耳朵也聽見了這消息。11節說「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」，亞伯拉罕這時約99歲，撒拉90歲。上帝應許亞伯拉罕有兒子是多久之前的事？是亞伯拉罕75歲時，在創世記12章，上帝應許亞伯拉罕有許多的後裔。從75歲等到85歲，兒子來了嗎？沒有！撒拉等不及，心想，大概是經由另外一個女人吧？所以把夏甲叫來，生了以實瑪利。人常常等不及，就用人的方法來做事，以實瑪利就成了現在阿拉伯國家的先祖。亞伯拉罕95歲時，已經過了20年，上帝還是沒有動靜。到99快100歲時，上帝說：明年會有一個兒子。你想，如果妳是撒拉，也會覺得不可能，從75歲等到99歲，他們都老了。我想，撒拉應該有白頭髮、膝關節痛、腰痛、背痛。12節說「撒拉心裡暗笑」，英文譯作Sarah laughed to herself，她不是笑上帝，而是覺得絕望、失望，還有可能嗎？撒拉並不是不相信神而嘲笑上帝，如果換了你我，可能也會笑說：怎麼可能？上帝用一句很偉大的話來回應：「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？」(14節) 這句話後來成了一句名言，在耶利米買地時也引用過。「難成的事」原文是「非常奇妙的事」，就是你想都沒法想到的事。耶和華，難道沒有非常奇妙的事嗎？絕對有！對上帝，沒有一件事是不可能！如果上帝都能知道撒拉在想甚麼，上帝也能打開她的肚子讓她懷孕，這就是我們所信的神！我想，上帝就是要等到我們覺得不可能的時候，衪就作出「難成的事」，要証明衪才是上帝！如果你、我都可以做，那沒甚麼了不起。上帝要做奇妙的事、不可能的事！衪做出來後，我們大家就變得很低、很卑微，因為衪是上帝！那時，沒有一個榮耀會歸給自己，而是完全歸給神！
美國出名的福音派神學院Dallas Seminary在創辦初期幾乎要破產關門，當時所有的債權人中午要來拍賣學院。那天早上，創辦人、院長…等都在房間禱告，一位教授叫Harry Ironside禱告說：主啊，我們知道千山的牛羊都是祢的(詩篇上的話)，請你賣掉一些，把錢送過來好嗎？就在那時，一個德州牛仔穿著靴子進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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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上拿著一張支票，向秘書說：我剛剛賣了兩車的牛，本來要談一筆生意，但沒談成。我感覺上帝要我把這支票拿來神學院，不知道你們需不需要？他就把支票交給了秘書。秘書拿了支票，立刻敲門，交給院長Lewis Sperry Chafer。院長一看那支票的數字，正是他們欠債的數字。他又看那開支票的人，認出這人是養牛、賣牛的人。他就去拍拍剛才禱告的教授Ironside，說：Harry, God sold the cattle! (上帝剛剛把牛賣了。) 14節說甚麼？「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？」其實我們教會的成立，也經過很多奇妙的事，只是我們沒有賣牛，因為紐約沒有牛賣。但很多弟兄姊妹賣首飾、賣股票、賣房子、賣摩托車...，我們一樣經歷：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？
III. 分享一個審判 (創18:16-33)
上帝和亞伯拉罕分享的第三點，是個壞消息。16-17節說「 三人就從那裡起行，向所多瑪觀看，亞伯拉罕也與他們同行，要送他們一程。耶和華說：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？」之前14節「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呢？」現在上帝說：我要做的事「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？」「瞞著」原文是「遮蓋，隱藏」。就是上帝要做的事，不可以在亞伯拉罕的面前藏起來；衪要做的計劃一定要告訴亞伯拉罕。上帝真是可愛的不得了；衪完全可以不跟我們任何人討論，衪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但衪竟然說：我要做的事不可以不讓亞伯拉罕知道！我真的好渴慕像亞伯拉罕一樣，上帝說：我要做的事不要瞞著Rosie，這是多偉大的事，讓我們可以參與祂天國的旨意、參與衪的計劃和衪要做的事。
20-21節「耶和華說：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，聲聞於我。我現在要下去，察看他們所行的，果然盡像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樣嗎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」上帝看到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，衪要下去察看。「察看」就是「明察秋毫」，上帝非常公平，祂在最細小的地方察得清清楚楚，特別是祂要毀滅這地方。這兩個城是不是真的這樣罪大惡極？衪先察清楚才降下審判！
22節「二人轉身離開那裡，向所多瑪去。」這裡的二人，是報壞消息。去到所多瑪的這「二人」在創19:1說他們是「天使」，另外那一位是神。所多瑪人接待天使和亞伯拉罕完全相反。22節後半說：「但亞伯拉罕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。」這句在馬索拉譯本有一個小註解，說：這裡有文士的更正。希伯來文聖經應該是這樣的：「二人轉身離開那裡向所多瑪去，但耶和華仍舊站在亞伯拉罕面前。」不一樣！那兩個天使走了，但耶和華還留在那裡，在亞伯拉罕的面前。你想神留下來，為甚麼？衪在等亞伯拉罕在這件事上有甚麼意見，跟衪討論？上帝真的太偉大，衪要聽你和我的意見。我常跟上帝說：我沒意見。但上帝說：妳要有意見，妳是我的朋友。
亞伯拉罕對於神的決定有沒有意見？他好偉大，為整個所多瑪城懇求上帝不要毀滅這城，連續求了6次。第一次是求多少個義人？50個，第二次45個，第三次40個，第四次30個， 20個，10個，上帝知道甚麼時候該停了。到10個， 33節說「耶和華與亞伯拉罕說完了話就走了。」亞伯拉罕為甚麼最後不說1個？若是1個義人就有羅得，新約也說：羅得是個義人。亞伯拉罕可能想，這兩個城加起來應該有10個，他知道羅得、他的太太、兩個女兒女婿，就已經6個。他可能低估了那城的罪惡。亞伯拉罕不斷地在上帝的慈愛和公義裡找那個平衡點，24節「假若那城裡有50個義人，你還剿滅那地方嗎？不為城裡這50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嗎？」「剿滅」就是公義；「饒恕」就是慈愛。上帝的慈愛好像一個大圈，紅色的；上帝的公義好像另外一個大圈，藍色的。這兩個圈相交的地方，就成了紫色。重點是：亞伯拉罕好像一直在找那中
